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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龄劳动者工伤保险权益保障研究
史雯雯

北方民族大学，宁夏银川，750000；

摘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第一条规定，同步启动延迟男、女

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用十五年的时间，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六十周岁延迟至六十三周岁，将女职

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来五十周岁、五十五周岁分别延迟至五十五周岁、五十八周岁，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超

龄劳动者的数量，有利于其用工权益的保障，但是仍有大量高于此年龄的劳动者参与到社会劳动当中，对于这部

分超龄劳动者工伤权益的保障显得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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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超龄劳动者工伤保险的理论基础

1.1 超龄劳动者的理论基础

所谓超龄劳动者即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然参与社

会劳动的人员，我国正在实施的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制

度，致使退休年龄在未来几年有所不同，对于超龄劳动

者的概念也应当保持动态的认知。

工伤保险的基本作用在于保障因工伤残劳动者的

生存权。劳动者因工伤残后劳动能力可能长期受损，而

劳动报酬与劳动能力直接相关，其生存可能因此受影响，

工伤保险待遇的核心功能即在于此。超龄劳动者情况更

复杂，我国养老保险未全覆盖法定退休年龄公民，部分

超龄劳动者无社保或社保待遇低，其因工伤残后若无法

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则生活无保障。从生存权角度，可不

让享有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

但其他超龄劳动者有必要利用工伤保险保障生存权。

社会连带指社会中个体间相互依存，社会以个体间

相互作用为基础，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紧密关联、一荣

俱荣一损俱损。劳动者因工伤亡不仅损害自身，还会减

少社会劳动力、影响其家庭成员，属于社会风险。工伤

保险制度可将此风险由个人扩散到社会，利于化解风险

和社会稳定高效运转。超龄劳动者作为社会重要组成部

分，其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密切相关，故对其适用《工

伤保险条例》、纳入工伤保险被保险人之列，对社会稳

定有积极作用。

工伤保险对于超龄劳动者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生存

权保障层面，更延伸至劳动权保障领域，具体表现为工

伤预防与职业恢复两大功能。工伤预防是指由工伤保险

基金与用人单位共同实施的安全监测、风险评估等举措，

旨在减少工伤事故发生，它是构建预防、补偿与康复一

体化工伤保险制度的关键环节。工伤预防不仅有助于保

障劳动者权益，对企业发展、社会稳定也具有积极意义，

同时有效工伤预防可降低工伤保险基金支出。鉴于超龄

劳动者工伤风险高于适龄劳动者，通过工伤保险机构与

用人单位的工伤预防措施，能切实防范超龄劳动者工伤

事故。而工伤保险的职业恢复功能，可助力超龄劳动者

重返工作岗位，以劳动收入维持生计，其职业恢复对用

人单位和社会而言，亦是劳动力资源的有效补充

2 超龄劳动者用工关系认定学说分析与评析

造成司法实践中裁判不一的症结在于超龄劳动者

是否具有劳动主体资格以及其与用人单位之间能否有

劳动关系之上，因此，需要对相关学说进行梳理，学界

对用工关系的性质并没有一致的观点，大致可分为劳动

关系说、劳务关系说、非法用工说、特殊劳动关系说和

社会保险标准说。

劳务关系说主张，劳动者超龄后仅能与用人单位建

立劳务关系，其权益保护及用工关系规范均不适用于劳

动法律，而应纳入民法调整范畴。原因在于劳动者超龄

后虽丧失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能力，却依然享有《宪法》

赋予公民的劳动权；同时劳动者退休后，国家已承担社

会养老保障责任，若此时再认定其再就业仍可成立劳动

关系，会致使国家在履行养老责任的同时，还需额外保

障其劳动权，必然造成公共利益分配失衡。

（1）劳动关系说认为，超龄劳动者再就业时仍属

于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能够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



聚知刊出版社 2025 年 2 卷 11 期
JZK publishing 社会企业经济发展

102

系，且应继续受到劳动法律制度的倾斜保护。超龄劳动

者与适龄劳动者一样，在劳动关系中均处于弱势地位，

实现退休权与享有劳动权并不矛盾，二者可以并存，相

较于适用民事法律制度，运用劳动法律制度保护超龄劳

动者的合法劳动权益更为有效。

（2）非法用工说认为，合法劳动关系需在主体、

内容、程序、形式四方面均符合劳动法律规定，除缺形

式要件的事实劳动关系外，任一要件缺失即构成非法用

工且不被法律认可。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用工关系

因缺乏主体要件属于非法用工，但仍受劳动法保护。

（3）特殊劳动关系说主张，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

位形成的用工关系，既非民法上的劳务关系，也非劳动

法上的劳动关系，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特殊劳动关系，

纠纷处理时应参照劳动法律规定，通过民事途径保护超

龄劳动者权益。

（4）社会保险标准说主张以是否领取养老保险待

遇为标准区分超龄劳动者用工关系性质，已领取者与用

人单位形成劳务关系，未领取者形成劳动关系。理由在

于其一，我国法律未规定劳动者年龄上限，退休年龄不

代表丧失劳动法行为能力；其二，超龄后领取养老保险

待遇意味着原劳动关系终止，再次建立劳动关系存在法

律障碍；其三，现实中无养老保险待遇的超龄劳动者需

通过劳动法律法规保护权益。

2.5 超龄劳动者用工关系学说评析

劳务关系说混淆了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本质差

异，忽视了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间的从属性关系，且

以丧失劳动能力等理由否定劳动法适用，缺乏合理性，

生存权的实现是劳动权的基础，但不是享有劳动权的阻

碍。超龄劳动者在保障生存后，仍可通过劳动追求更高

层次利益，且法律也鼓励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进一步

佐证了劳动权的存在。非法用工说的误区在于我国法律

不禁止超龄劳动者就业，法定退休年龄是保障老年人退

休权益的界限，而童工就业被明确禁止，二者有着本质

区别，不能混为一谈。超龄劳动者用工关系具有劳动关

系的从属性本质，虽现有制度下其用工关系认定存在困

难，但在社会保障标准说和特殊劳动关系说中，参照劳

动法律对超龄劳动者进行保护，有助于缓解超龄劳动者

就业矛盾，具有现实意义。

3 超龄劳动者适用工伤保险的困境与出路

3.1 超龄劳动者适用工伤保险的困境

3.1.1超龄劳动者参与工伤保险的困境

获得工伤保险赔偿的前提是必须参加工伤保险并

缴纳保费。目前我国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的方式是由用

人单位为其缴纳费用，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工

伤保险费用仅由用人单位一方承担，这意味着劳动者不

具备缴费主体资格，只能通过用人单位主动向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缴纳保费。但也导致劳动者自身无法直接参与

工伤保险，仅能通过用人单位缴费成为被保险人。此外，

相关规定对用人单位范围有所限制，仅有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等八类用人单位可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致

使其他就业人员无法参与。相较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

其他保险制度，工伤保险的参保渠道较为单一。

超龄劳动者无法自行参加工伤保险，只能依靠用人

单位缴纳保费。然而并非所有就业人员都能纳入工伤保

险范畴。我国工伤保险制度以用人单位为基准划定适用

主体范围，超龄劳动者未被明确纳入其中，这使得用人

单位在实际操作中无法直接为其缴纳保费，导致超龄劳

动者参与工伤保险困难重重。这种局面让双方在工伤事

故赔偿中均陷入困境：对用人单位而言，增加了用人成

本，需承担巨大代价。即便为超龄劳动者购买商业保险，

理赔过程中也常出现纠纷。

3.1.2超龄劳动者进行工伤认定的困境

劳动关系与工伤认定形成捆绑。我国社会保险制度

包含多种险种，其中工伤认定在工伤保险制度中至关重

要，而确认劳动关系是工伤认定的前提，这与工伤保险

和劳动生产关系紧密相关，且申请工伤认定需提供劳动

关系证明。然而，超龄劳动者主体身份模糊，其与用人

单位的法律关系在理论、规范及实践中存在争议，既可

能被认定为劳动关系，也可能被认定为劳务关系。将劳

动关系确认与工伤认定强制关联的规定，导致超龄劳动

者、用人单位及工伤认定部门间矛盾频发，需司法裁判

解决，让因工伤亡的退休再就业弱势群体处境艰难。

事实劳动关系属于劳动关系，实践中存在未签劳动

合同用工、劳动合同到期未续签却继续用工等表现形式。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用工形式复杂化，事

实劳动关系认定及衡量标准成为社会难题。人社部及部

分地区出台规定，明确事实劳动关系认定需考量劳动者

是否服从管理、提供劳动并获报酬，工资支付凭证、工

作证等可作为证据，行政部门和法院审理工伤认定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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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以用工事实为依据判定法律关系。超龄劳动者就业

行为符合事实劳动特征且能提供证据，但实践中其用工

事实形成的事实劳动关系常被忽视，导致法律关系难以

认定为劳动关系，在先确认劳动关系再认定工伤的模式

下，事实劳动关系存在感不足严重影响超龄劳动者工伤

认定结果。

3.2 超龄劳动者适用工伤保险的路径

3.2.1 拓宽参与工伤保险渠道，扩大参保主体范围

通过对相关规范的梳理分析，发现超龄劳动者能否

适用工伤保险，其中一个关键标准是用人单位是否为其

缴纳工伤保险费。若用人单位已完成保费缴纳，那么便

应依据《工伤保险条例》进行相关处理。然而在实际操

作过程中，用人单位普遍无法为超龄劳动者办理工伤保

险缴费手续，这就使得该群体被排除在工伤保险制度之

外，难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为解决这一困境，有关部

门探索出应对之策，像建筑、采矿等行业，就允许超龄

劳动者通过按项目参保的方式，将其纳入工伤保险覆盖

范围。

当前，我国劳动关系形态日益多元复杂，单纯以用

人单位作为工伤保险法律制度适用范围的判定依据，已

难以满足现实需求。工伤保险的核心功能在于为因工伤

亡的劳动者提供医疗救治与经济补偿，同时助力工伤预

防、职业康复，并分散用人单位的用工风险。基于此，

工伤保险的规范制度设计应紧扣其核心目的，减少规则

冲突，确保制度的连贯性与权威性。

为切实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工伤保险权益，降低用人

单位潜在用工风险，相关部门亟待对现行工伤保险法律

制度进行革新。一方面，需打破既有制度壁垒，拓展参

保渠道；另一方面，要扩大参保主体覆盖范围，将超龄

劳动者正式纳入工伤保险管理体系，明确其在因工伤亡

时可依法适用工伤保险，享受相应待遇，从而获得充分

的经济保障。

完善超龄劳动者工伤保险制度，可从三方面分步推

进：首先，各地应综合考量行业工伤风险程度，结合本

地工伤保险基金的实际支付能力，制定因地制宜的地方

性法规；其次，鉴于退休再就业群体的特殊性，需单独

设计工伤保险费率体系，划分多个档次。各地根据基金

承受能力，对工伤风险较低的行业设定较低缴费费率，

对高风险行业适用较高费率；最后，以年龄、健康状况

为依据，对超龄劳动者进行分类分级管理。用人单位为

其办理参保前，组织到权威机构进行健康体检，依据体

检结果，匹配不同保险档次与缴费费率。

3.2.2突破劳动关系在适用《工伤保险条例》时的必要

限制

劳动关系的认定是超龄劳动者适用《工伤保险条例》

的前置程序。若必须等待劳动关系认定的裁判结果或相

关规定出台后才能适用工伤保险，实践中仍难以保障超

龄劳动者的工伤保险权益，况且其能否纳入劳动者范围

目前尚未明确。因此，跳过劳动者主体资格问题，突破

劳动关系在适用《工伤保险条例》时的必要限制，是直

接解决这类主体工伤保险法律适用问题的路径。

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相关答复，明确退休农民工因工

伤亡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北京市也针对农民工出

台了相应的工伤保险政策。从农民工的工伤保险问题可

以看出，无论农民工年龄大小及是否退休，均无需进行

劳动关系认定即可适用工伤保险，因此劳动关系认定不

影响工伤保险的适用。此外，16周岁以下的童工、挂靠

司机以及建筑行业转包分包中的劳动者，均成为突破确

认劳动关系限制并直接进行工伤认定的特殊主体，且其

用人单位须承担工伤保险赔偿责任，以确保这几类特殊

劳动者在遭受工伤事故或患职业病、健康和生命受到损

害时能及时获得救济。

4 结语

随着社会老龄化趋势，老年人也成为丰富的社会劳

动力资源，保障这一特殊群体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是应

对老龄化、维护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通过制度创新打

破劳动关系束缚，扩大工伤保险覆盖范围，可实现超龄

劳动者权益保障与社会稳定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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